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继承公证法律服务 项目年份 2023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指标结余收回数

540 539.7 .3 0.3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539.7 539.7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合计 540 539.7

继承公证法律服务 540 539.7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决策目标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1 规范 1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1 充分 1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1 明确 1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1 合理 1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1 科学 1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1 合理 1

过程目标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合规 4

预算执行

率
=100% 8 99.94% 8

资金到位

率
=100% 1 100% 1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4 有效 4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健全 2

产出目标

完成公证

书数量
=1285 份 9.2 1285 份 9.2

公证继承

办理准确

率

=100% 9.16 100% 9.16

项目计划

完成时间
2023 年底 9.16 2023 年底 9.16

效益目标

群众办理

手续简化

度

简化 9.16 简化 9.16

群众节约

费用
=540 万 9.16 539.7 万 9.13

满意度目标
办事群众

满意度
=100% 9.16 100% 9.16

合计 79.97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决策”和“过程”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3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效

果”、“满意度”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3 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宗旨和理念，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苏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委托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咨询、继承公证、对符合公证程序的上述



继承事项出具继承公证书，以单价 4200元购买继承公证书 1285份。。主

要内容：1、负责接待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办的继承公证咨询。2.负
责办理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办的继承公证。3.对符合公证程序的上述

继承事项出具继承公证书

项目总目标
通过购买继承公证法律服务的方式，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压缩不动

产登记办理时间，提高服务效率。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继承公证书 1285份。

项目实施情况

一、资金使用情况：本次项目预算 539.7万元，支付 539.7万元，剩余 0.3
万元，无追加，支付率为 99.94%，以每份 4200元的价格购买继承公证服

务共计 1285份，资金使用合规，并严格做到专款专用。二、产出指标完

成情况：2023 年底前共完成 1285份继承公证书，办理继承公证准确率为

100%，成功帮助群众简化继承公证手续，为群众节约费用总计 539.7万，

办事群众对继承公证服务 100%满意。三、项目实施情况本次项目由苏州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牵头实施，设立继承专班人员同公证机构进行材料交

接。在公证书准确率方面，公证机构通过标准的公证程序和专业队伍对

申请人的情况进行核查，为群众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方便群众办

事的同时，也提高了登记中心行政服务效能，降低了行政风险，避免了

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的发生。中心继承专班人员也会对部分公证书进行

抽检，防止错漏情况发生。在人员管理方面，中心对公证处驻点工作人

员的业务能力、服务意识、礼仪规范进行把关。

项目管理成效

本次项目由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牵头实施，设立继承专班人员同公证

机构进行材料交接。在公证书数量方面，成功完成 1285份公证书。在公

证书准确率方面，公证机构通过标准的公证程序和专业队伍对申请人的

情况进行核查，为群众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方便群众办事的同时，

也提高了登记中心行政服务效能，降低了行政风险，避免了行政诉讼或

行政赔偿的发生，切实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

提高服务效率。中心继承专班人员也会对部分公证书进行抽检，防止错

漏情况发生。在人员管理方面，中心对公证处驻点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服务意识、礼仪规范进行把关。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办理效率问题。疫情影响，继承登记申请量激增，又因为办理继承时

会涉及一些不动产登记的专业问题，一定程度降低了继承公证办理的效

率，材料办结速度与收取份数很难达到平衡。2、人员配置问题。公证处

驻点窗口继承材料收取速度很难与窗口人员配比达到平衡。主要是因为

办理继承业务时材料较复杂，群众咨询时间较长，再加上继承业务量激

增，导致窗口工作人员工作量饱和。3、部门协作问题。办理公证继承时

还会涉及一些不动产登记的问题，因公证处驻点工作人员非登记人员，

在登记业务回复方面可能不够准确。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继续加强与公证机构协同合作，发挥部门之间的联动作用，提高办证

效率。实时跟进公证书完成情况，加快办理进度。2、根据窗口情况及时

对公证人员数量进行机动调整，适时增加驻点窗口公证人员，减少业务

办理等待时间。3、发挥部门之间的联动作用，加强双方业务沟通。积极

开展“互联网+”服务和信息共享，以提高公证服务效率和质量。

（标注：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